
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第五届汕头市政府质量奖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分局，各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业立市、产业强市”的工作部署，

加快质量强市建设步伐，扎实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我市企业

和组织增强自主创新和卓越质量管理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根

据市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汕

府〔2017〕53号）精神，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开展

第五届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汕头市行政区域内制造业（食品、药品类生产企业暂不列入

本次申报范围）、服务业、建筑业、环保产业企业或组织。

按照《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获

奖企业或者组织间隔三届后，可再次申报市政府质量奖。第二届

至第四届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不可参与本次评审活动。

二、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或组织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 2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国家、省和市的产业、环保、质量等政策，列入

国家强制监督管理范围的应取得有关证照。

（三）质量管理成效显著，产品、服务、工程、环保和经营



质量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品牌战略实施能力、市场竞争力等在本

市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四）近三年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质量监督抽查中没有不合

格记录，近三年没有消费者重大投诉，建设工程零质量事故。

（五）具有杰出的经营业绩或社会贡献。其中，企业或盈利

性组织，其经营规模、年利税额、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在近 3年
居全市同行业前列；非盈利性组织，其社会贡献位于行业前列，

并获得市有关主管部门或市行业协会推荐。

（六）诚实守信经营，市场信誉良好，顾客满意程度高，近

三年没有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近三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安

全、环保、卫生等事故，没有因违反生产经营、知识产权、劳动

保障、环保、安全生产、税收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到行政

或者刑事处罚。

（八）无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申报时间和受理部门

（一）申报时间：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1月 26日。

（二）受理部门：企业或组织所在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四、评审原则

（一）遵循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企业或者

组织自愿，不向企业或者组织收取费用、不增加企业或者组织负担。

（二）评审标准主要参照 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和 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及 ISO9000族质量

管理体系最新版本执行。

（三）本届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或者组织数量为 5家，不具

备获奖条件的，名额可空缺。产品、服务、工程、环保任何一个

版块的获奖企业或组织数量不超过 4家。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申报企业或组织如实填写《第五届汕头市政府质量

奖申报表》（见附件）及制作包含申报材料内容的光盘或 U盘，

于 1月 26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材料一式四份，光盘或 U盘一

份）提交企业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逾期不予受理。

（二）请各区县局（直属分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是否符

合申报条件进行初审把关，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材料经综合相

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意见后提出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确认，于

1月 29日前报送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

管局）。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欧家鸿，电话/传真：0754-88545860
联系地址：汕头市金砂路 151号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科）

附件：第五届汕头市政府质量奖申报表

汕头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代章）

2022年 1月 5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单位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5日印发


